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书
〔 
〕 
号
一、基本信息

（一）
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 号： 
 （法人或其他组织）

单位名称： 

证件类型： 
              证 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 号： 
  

联系方式： 

行政机关

名 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依

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

2、在校学生提供学校就读证明

证明用途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设定证明的依据

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67号）第

二十八条，职工因公死亡，其近亲亲属享受规定的待遇，持死者亲属

资料到经办机构申报办理工伤保险待遇。

证明的内容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表格所填报的各项材料，为本人填报，真实有效。若有虚假，将按照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67号）。 取消供养亲属抚恤金资格。
 

（五）
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 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六）
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 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应当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七）
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 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 诺办理相关事项。
（八）
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将纳入信用记录，对执意隐 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取消供养亲属抚恤金资格。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
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
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等；
（三）
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完 成整改或者具备场所条件；
（四）
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 范，并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五）
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若违 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
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范本）
单位（盖章）: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 用途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行使层级
	项型 事类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 层级
	索要 单位
	开具 单位
	省部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及其他
	

	1
	参评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职称评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第40号令） “申报人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撤销其职称，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期限为3年”的规定，接受处理。
	政策文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
	
	行政给付

	2
	
	
	
	
	
	
	
	
	
	
	


填表人:杨乐
备注：1."效力层级〃栏填写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决定；
"行政层级〃栏填写该证明事项在我市的行政机关层级；
“事项类型〃栏填写该证明事项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如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
填写的证明名称要与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上属于证明的事项名称一致。
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工作联系表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人社局
	蒋霞
	行政审批股股长
	13874023120

	
	
	
	


—15 —

抄送：市委各部门，岳阳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10日印发
填表时间:





电话:










